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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諧香港 從關注家暴開始        

                                                       6D 陳杏雯 

 

家庭暴力是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家暴是指在非公開的情況下重複地施加武

力或作出言語上的侵犯，對象通常是配偶或子女。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指出，

2020 年首三月的家暴求助個案為 34 宗，比去年同時期的 16 宗個案增加超過一

倍，其中超過七成涉及肢體暴力，有四成七的求助者曾被精神虐待，而有七成

求助者表示不止一次遭受家暴。可是，我確信這個數字只是冰山一角。 

 

現時政府針對家暴問題的措施的不足 

在法例方面，香港沒有完善而針對家暴的法律。首先，香港並沒有家暴這

項罪行，只有《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這項條例屬民事而非刑事法例，

即是家暴施暴者並非依照家暴這項罪名被裁決，而是根據其他條例來裁決，例

如《侵害人身罪條例》，導致警方不能馬上拘捕施暴者，只有受害者證明自己

遭受到身體傷害，警方才能拘捕施暴者。而且，《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

提到：「區域法院如信納申請人的配偶或前配偶曾經騷擾申請人，可根據條例

批出強制令。」當中「騷擾」二字定義模糊，法例上沒有解釋，使區域法院難

以判定申請人是否符合條例，從而決定是否需要批出強制令，這對受害者極為

不利，如果沒有強制令限制施暴者不得接近受害者，受害者有可能再次遭受家

暴。 

在支援方面，政府對家暴受害者的支援嚴重不足。首先，警方不善於處理

家暴個案。根據警務署的文件，警員處理家暴個案時要向疑犯發出「家庭暴力

事件通知書」和向受害者提供「家庭援助服務資料卡」，而事實上有許多個案

都反映，警員沒有依照指引處理家暴個案。有受害者指，警察到場只會勸止，

甚至會說因為受害者有以手抵擋而要同時檢控受害者。這使受害者不再信任警

方，因此放棄尋求協助。其次，政府提供給家暴受害者的庇護中心只有 5 間，

合共 260 個宿位，不能容納所有家暴受害者。而政府未又有對受害者提供住屋

支援津貼，需知許多受害者選擇長期忍受家暴多因為她們沒有獨立經濟能力。

因此有許多家暴受害者雖然在尋求協助後能逃離施暴者，但他們接下來卻要面

對更多經濟問題。 

 

改善風氣，伸出援手 

第一，加強對於家暴的宣傳教育。政府未有將有關家暴的宣傳教育做到最

好，導致香港人對家暴問題的關注度不足。在中國傳統中，父權和夫權過大，

導致男女不公，女性不敢發聲，加上人們總有「家醜不外傳」的觀念，這種社

會風氣導致家暴頻頻發生，亦令遭受家暴的女子不敢尋求協助，選擇默默忍



受。因此，政府應在每間學校舉辦家暴講座，以教育下一代男女平等的觀念以

及正確的婚姻觀，以防止他們長大後成為施暴者或是不敢發聲的受害者，讓傳

統男權觀念在未來的社會中被淡化，甚至消失。 

第二，政府應修訂定義模糊的法例。政府應制定有關家暴的刑事條例，讓

警方在前往家暴現場時能即時拘捕施暴者，避免因缺乏相關條例而無法馬上將

施暴者帶離受害者。另外，政府亦要修訂《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解釋

何謂「騷擾」，讓區域法院能更容易地判斷是否需要批出強制令。 

第三，政府應要求警方根據指示處理家暴問題。家暴受害者大多精神緊

張，比一般人敏感，因此警方在接觸受害者時要注意用詞，避免讓受害者認為

警方無心幫助自己。同時，政府亦可考慮規定至少一名社工跟隨警方前往處理

家暴問題，以安撫受害者的情緒。 

第四，政府應給予受害者更多支援，如增撥資源予庇護中心及婦女團體，

資助受害人及其子女住宿及生活費，以保證受害者能夠在尋求協助後馬上搬到

庇護中心，保障他們的安全。亦能夠給予受害者更多信心，讓他們相信只要他

們尋求協助，社會會盡全力幫助他們。 

 

總結 

我們常鼓勵家暴受害者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尋求協助，但對於弱小又無助的

受害者而言，勇氣是需要原因和條件的，在家暴條例不夠完善甚至模糊、警方

無心協助、甚至需要擔心逃離施暴者後會無容身之所的社會中，沒有安全環境

讓受害者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只有政府和非政府機構以及市民都關注和重視家

暴問題，受害者才能相信自己有能力逃離施暴者，從而尋求協助。古人云：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是整個社會的基本，只有建立一戶戶幸福美滿的

家庭，進而推廣至和諧的社會關係，才能讓每家每戶的燈火匯聚成我們繁榮的

香港。 

 


